
整治仿冒账号，重在精准施策，斩
断利益链条，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32025年 6月 10日 星期二

责 编：杨 怡 政教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物
保
护
法

第六十三条 博物馆、图
书馆和其他收藏文物的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
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的设
施，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收
藏文物的安全。

第六十四条 馆藏一级文
物损毁的，应当报国务院文物
行政部门核查处理。其他馆藏
文物损毁的，应当报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
部门核查处理；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
当将核查处理结果报国务院文
物行政部门备案。

馆藏文物被盗、被抢或者
丢失的，文物收藏单位应当立
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同时向
主管的文物行政部门报告。

第六十五条 文物行政部
门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工作
人员不得借用国有文物，不得
非法侵占国有文物。

第五章 民间收藏文物

第六十六条 国家鼓励公民、组织
合法收藏，加强对民间收藏活动的指导、
管理和服务。

（未完待续）

嘉圣寺位于代县枣林镇显旺村北，创建年代不
详。据过殿题记载，明正德十六年（1521）重修。该寺
坐北朝南，占地面积3295平方米，三进院落布局，中
轴线上依次建有戏台、过殿和正殿，两侧为东西配
殿。过殿和正殿为明代建筑，其余皆为清代遗构。

过殿为石砌台基，基宽11.2米、深9.3米、高1.3米，面
宽三间，进深四椽，单檐悬山顶，五檩无廊式构架，装
修已毁。正殿为石砌台基，基宽11.3米、深9米、高
0.9米，面宽三间，进深五椽，单檐硬山顶，六檩前廊式
构架，前檐明间和次间施四扇六抹格扇门。

嘉 圣 寺

本报讯 （记者张志远）端午假期，我
市各地立足自身特色，精心策划旅游活动，
将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交融，传统活动与
新派体验互通。众多市民和游客趁着假
期，和家人朋友一起走出家门，到户外欣赏
自然美景，享受惬意假日时光。记者对忻
州城区部分公园和景区进行走访时看到，
市民文明出游意识不断增强，文明出游已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端午假期首日，作为“网红景点”之一的
遗山公园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
卡”。当天下午4时许，记者绕公园走访一
圈后发现，虽然景区内人流量较大，但环境
卫生保持得较好，没有发现乱扔垃圾和随地

吐痰的现象，游客们都能自觉将垃圾随手扔
进垃圾箱，文明出游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6 月 1 日上午，人民公园里游人如织。
公园内随处可见文明旅游温馨提示牌以及
导游导览标识标牌，让入园游客一目了
然。公园路面整洁，游客们都能自觉维护
公园里的环境，将垃圾随手扔到垃圾桶
内。游客们在享受假日的同时，也时刻不
忘做一位文明人。

“现在市民和游客的素质越来越高，大
家出行文明，公园内基本没有随地丢弃垃
圾的现象。”景区一位保洁员告诉记者，他
在公园工作多年，如今，他每天的工作量要
比前些年少许多。

清晨的阳光洒在忻府区通往定
襄县的蜿蜒小路上，一辆老式摩托
车扬起尘土。后座上的史连顺紧紧
抓住儿子史云岭的腰带，皮包里的
案卷随着颠簸发出沙沙声。那是
1996 年夏天，刚毕业的史云岭跟着
父亲出庭，皮鞋上还沾着校园里的
青草味。

摩托上的青春
红色基因与法律火种

7 岁时的史云岭第一次站上讲
台，向全班朗诵他的作文《我的爸
爸》。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用铅笔记
录下眼睛看到的内容：当事人举着锦
旗，激动地要向父亲下跪。从此，他
的 心 里 种 下 了 对 律 师 敬 佩 的“ 火
种”。父亲挽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
一个家庭。

提起父亲史连顺，史云岭感慨
道：“爸爸小时候过得很苦，是共
产党救了他、养了他，他把对党、
国 家 、人 民 的 忠 诚 ，刻 进 了 骨 子
里，所以我的血脉里，也带着红色
基因。”

史连顺幼时丧父、母亲改嫁，
1947 年正式参军。老人参加过抗
美援朝等战役，转业来到忻县（忻
府 区 旧 称）后 定 居 下 来 。 1979 年
恢 复 律 师 制 度 后 ，史 连 顺 成 为 忻
州 第 一 批 律 师 ，从 业 多 年 荣 获 无
数 荣 誉 。 史 连 顺 没 想 到 ，自 己 影
响到的第一个人，竟是自己的小儿子
史云岭。

自第一次将父亲写进作文，史云
岭便以父亲为榜样，开始认真研读枯
燥的法律条文。史连顺乐见其成，甚
至会将法典抱出来，教儿子一字一句
地背诵。儿时的日子充满温情，史云
岭走出校园后，顺理成章地成为父亲
的“实习生”。

独立执业
从“史律师的儿子”到“史律师”

1997 年，史云岭揣着父亲送的
《民法通则》来到山西云中律师事务
所，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合伙人。所里
老律师望着这个毛头小子，暗自发
笑：“这孩子能顶什么用？”

史云岭刚到律所就迎来一件棘
手案件。那是某知名啤酒商标被侵
权案件。由于委托人掌握的侵权证
据极其有限，且侵权人还在忻州边远
县域，史云岭接受委托后，数次往返
于忻府区和侵权人所在地。经过细
致调查，终于掌握了大量的侵权证
据。他不厌其烦说服侵权人后，最终
侵权人赔偿了委托人，双方也握手言
和。从此，律所里没有人再敢小瞧这
个小伙子，众人提起他，称呼也从“史
律师的儿子”慢慢变成“史律师”。父
亲的光环于他而言，不是荣耀，而是
一种鞭策。

2015年，史云岭离开山西云中律

师事务所，独自创办山西民典律师事
务所。彼时，80多岁的史连顺已经离
开律师岗位，作为儿子的史云岭彻底
接过他的衣钵，奋斗在行业一线。创
业初期，史云岭带着两名实习生挤在
出租屋里，办公桌是旧的，电脑是旧
的，但墙上的锦旗永远干干净净。那
个时候，他已经无意识地用父亲带他
的方式，带自己的学生了。

薪火相传
用“老规矩”雕琢“新工匠”
史云岭常说：“现在教学生，和我

父亲那辈不一样了，法律更加健全，意
味着他们要学习的东西更多、程序更
规范、文书更精确，但有一点没变，职
业素养要求律师始终保持终身学习的
习惯。忠诚、信仰，才是传承的核心。”

2023 年，史云岭的律所再次乔
迁，他的团队也扩大到十几人，基本
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430平方米的
办公场所，凝聚了史云岭极大的心
血。设计图是他和设计师一点点敲

定的，办公用品是他带着学生一点点
添置的，连文化墙，也是他苦思冥想一
点点装饰起来的。他跟着父亲经历过
风餐露宿的日子，所以想让年轻一代能
在好一点的环境中成长。他常说：“我
们是苦过来的，现在条件好了。年轻人
在舒适的环境中，才能更好地工作。”

除了亲自带着学生调查取证、出
庭辩护、撰写文书，史云岭每年还会公
费送学生参加法学会、律协等组织举
办的培训，甚至自掏腰包购买课程，并
安排每周五举行内部学习和培训。律
师的学习内容没有上限，注定要学一
辈子，这也是父亲史连顺教他的。

除了工作上，史云岭在生活上也
尽力照顾着学生。他会不定期开展
国学讲座、组织团建，还会劝学生少
加班、多运动，保持健康的体魄。有
实习生说，史云岭像个“老父亲”，特
别爱絮叨。

史云岭学着“父亲”的做法，将法
律的“接力棒”，再次传了下去。

史家客厅的玻璃展柜里，两代律
师的荣誉证书堆成小山。

“父亲那代律师是拓荒者，我们
这代是筑路人，年轻一代会是‘飞驰
的列车’。”史云岭望着窗外车水马龙
的街景，眼中泛起光，“变的是时代，
不变的是律师坚守正义和公平的那
颗心。”他坚定地说。

如今，95岁高龄的史连顺仍会坐
在椅子上听儿子讲办案趣事，偶尔插
嘴“纠正”：“这个法条，我当年是这么
用的……”史云岭笑着应下，转身继
续审核学生的案卷。

正如史云岭常对年轻律师所说：
“公平正义不只是挂在墙上的标语，
更是镌刻在判决书字里行间的法
治之光。我们能做的，就是让这束光
照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前不久的一则新闻报道，引发网友关
注热议。

某自媒体公司注册了一批频繁发布
“反间防谍”内容的网络账号，通过发布所
谓“内部信息”“解密信息”吸睛圈粉，借维
护国家安全之名，行增强用户黏性、提升账
号商业价值之实。这样的行为，损害国家
安全机关权威，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逾越了
法律红线底线。

假冒他人违规，蓄意诈骗违法。此前，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热映，某短视频平
台上竟出现400余个仿冒导演“饺子”的账
号。从虚构“文旅局长”人设引流，到假借
邮政部门名义售假，再到“碰瓷”明星搞诈
骗……这些“扮李鬼坑李逵”的行为，侵害
相关主体合法权益，《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已明确作出禁止性规
定。对假冒仿冒官方机构、新闻媒体和特
定人员的“自媒体”予以整治取缔，有利于
营造和维护健康网络生态。

仿冒账号无视公共利益，危害不容小
觑。网信部门已多次开展“清朗”系列专项
行动，重典治乱之下，为何仿冒账号仍屡禁
不止？其根本原因，在于相较于违法成本，

“李鬼”们依然有利可图。不少仿冒账号背
后，存在着造号、养号、卖号的灰色产业
链。对违法者来说，仿冒账号一次“造一
窝”，哪怕被“禁言封号”，收益也已到手。
因此，整治仿冒账号，重在精准施策，斩断
利益链条，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平台是网络账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应完善举措，有效应对花样百出的仿冒账

号。一些平台企业进行了有益探索。完善
认证机制，为官方账号加“V”等标识以示区
别；在文章页面、聊天界面等显著位置设置
举报入口，方便用户随时举报仿冒账号；根
据情节轻重，对仿冒账号采取删除文章、限
制功能、无限期封禁账号等措施……以创
新理念和方式优化措施，强化账号信息审
核，积极配合执法监管，才能让仿冒账号难
有可乘之机。

当流量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变量，治
理得及时跟上。数据显示，我国已有超
1500万名职业网络主播。考虑到“自媒体”
面广量大，且分布于各种不同网络平台，各
方齐抓共管，方能形成治理合力。从取缔

“仿冒账号”，到整治虚假低俗网络直播、体
育“饭圈”等乱象，再到加大对违法违规
MCN机构账号处置力度……强化监管，有
助于斩断非法牟利链条，扩大优质信息内
容触达范围。对广大用户而言，遨游网络
世界，也要涵养“流量素养”。无论是擦亮
眼睛，及时识别“官号小号”，还是谨慎操
作，让创作、点赞、转发等传递正能量，维护
以品质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就能为构建良
好网络生态尽一份力。

“流量向善，方能长流”。如今，人工智
能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治理面临新挑
战。比如，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违规洗稿和
不当生成虚拟人物的行为变得更容易，网
络“水军”也迭代升级。无论技术如何变
迁，网络空间都是亿万民众的精神家园，不
能成为虚假有害信息的集散地。聚焦问
题、多措并举、久久为功，依法惩治违规者，
及时清除假信息，切断非法传播链，将促进
互联网空间更加风清气正，确保信息技术
始终服务于人、造福于人。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讯 （记者魏鹏飞）近日，忻州市
人民检察院被授予“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多年来，该院将文明单位创建
深度融入检察履职，以高标准推动队伍建
设与业务发展，为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支撑。

该院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打造“心灵之舟
忻检有爱”“党建＋青年”等党建业务融合品
牌，筑牢思想根基。该院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还被评为“山西省离退休干部‘六好’示范党
支部”“全市离退休干部示范党组织”。

在依法履职过程中，忻州市人民检察
院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
正义。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积极
参与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聚焦生
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办理了
一批有影响力的公益诉讼案件，切实维护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健康发展。2022年
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有47件案件获评全
国、全省典型案例。

此外，该院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建设机
关法治文化阵地，打造法治走廊、法治“微
景观”，让法治元素融入日常环境。依托

“忻检大课堂”等平台，深化学习型机关建

设，持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全面提升
检察干警政治素质和综合素质，营造了积
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在队伍建设方面，该院持之以恒正风
肃纪，以“七廉”并举推进清廉机关建设并
获评示范单位。始终把人才建设作为基础
工作，扎实做好“选、育、管、用”各环节工
作，队伍履职能力得到显著提升。2022年
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有147个集体和个人
荣获市级以上表彰，其中市人民检察院谢
金娜同志被评为“全国模范检察官”“全国
先进工作者”。

该院还积极延伸服务触角，常态化开
展“博爱一日捐”、无偿献血等志愿服务
公益活动，积极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坚持落实普法责任制，创新普法形式，拍
摄的“检察官讲述办案故事”短片《凤回
头》在最高检微信平台展播；组织“检护明
天”法治巡讲团深入校园开展宣传活动，
覆盖师生3万余人；在“宪法宣传周”“民法
典宣传月”等重要节点，发放宣传资料并
提供现场法律咨询近 600 人次，不断增强
群众法治意识。

文明创建永无止境。忻州市人民检察
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成功创建全国文
明单位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化文明创建工
作，不断提升检察工作质效和队伍建设水
平，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贡
献检察力量。

6月9日，在忻州城区
人民公园，老年音乐爱好
者们正一展歌喉，吸引不
少市民围观。

本报记者 张存良摄

本报记者 聂艳英 田 静

跨越世纪的法治传承与坚守

除“李鬼”账号 护清朗空间

端午出游，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时评ZHENGJIAOSHICHUANG

SHI PING

巩固提升创文创卫成果

——记山西民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史云岭

忻州市人民检察院：

文明创建永无止境

耕耘不辍的史云岭


